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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為了制止道路交通死亡與受傷率之上升，聯合國於 2004 年呼籲世界各國應

針對道路交通安全的主要危險因素採取行動方案，並於 2010 年要求會員國必須

宣布 2011-2020 的十年道路安全行動方案。因應聯合國的呼籲，許多國家早已於

2000 年開始即公布與推動第 1 個十年道路安全行動方案，並於 2010 年底陸續公

布其第 2 個十年行動方案。在世界各國擬定的行動方案中，願景與目標的設立可

說是最基本的步驟，有了願景與目標，方能據以擬定行動方案與進行成效評估。

然而，我國自民國 71 年起雖然已有每 3 年一期之「道路交通秩序與交通安全改

進方案」擬定，但一直未能有願景與目標值之明確界定，故本研究採用文獻蒐集

法、統計分析以及羅吉斯迴歸模式，針對我國未來十年之道路交通安全之願景與

目標進行規劃，期能作為主管機關訂定改善方案之參考。本研究分析結果顯示，

我國每百萬人口道路交通事故死亡率明顯高於歐盟以及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會員國之平均

值，近年來之事故死亡率下降幅度亦僅達這些國家平均值的三分之二，顯示仍有

可努力之空間，故參考各國設立之道路交通安全願景與目標值，並依據我國事故

資料分析，本研究建議以追求永續、安全之運輸系統作為我國道路交通安全之願

景，並以未來十年內達成降低 30%道路交通事故死亡率為努力之目標。 
關鍵詞：道路交通安全、願景、事故死亡率、羅吉斯迴歸。 

一、前 言 

聯合國為了制止道路交通死亡與受傷率上升之趨勢，於 2004 年於「世界

預防道路交通傷害報告(World report on road traffic injury prevention)」中，呼

籲世界各國應針對道路交通安全的主要危險因素採取行動方案，並於 2010
年要求會員國必須宣布 2011-2020 年的「十年道路安全行動方案」。因應聯

合國歷年來的呼籲，許多國家早在 2000 年初即已陸續制定與推動十年道路安

全行動方案，目前更進行第二期的十年行動方案。在各國的十年行動方案中，

願景與目標的明確界定是擬定行動方案的基礎，透過願景與目標的明確界

定，方能有努力的目標與成效評量的標準。然而，每百萬人口事故死亡率為

                                                 
1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物流管理系助理教授(地址：台北市內湖區環山路一段 56 號，

E-mail:sflai@takming.edu.tw)。 
2 淡江大學運輸管理系教授。 
3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運輸安全組副組長。 

4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運輸安全組研究員。 



 

530 

經 濟 合 作 暨 發 展 組 織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會員國平均值近 1.8 倍的我國，尚未有十年行動方案的

頒布，在提昇道路交通安全之願景與目標值界定上，亦尚待努力，故本研究

希望能蒐集各國推動道路交通安全(以下簡稱道安)之願景與目標，了解其道

安組織架構與運作機制，期望能就我國道安願景加以規劃，並作為我國道安

計畫推動之參考。 

二、各國道路交通安全比較 

為了解台灣道路交通安全相對於其它國家之表現狀況，在此將經濟合作

暨發展組織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
OECD)(2010)對於世界各國之道路交通事故死亡率之歷年統計資料，以及我

國歷年道路交通事故死亡率資料進行比較。由於我國警政署對於事故死亡之

定義係以事故發生後 24 小時內死亡為認定標準，而 OECD 及歐盟之事故死

亡人數均採計事故發生 30 日內死亡人數，故為能與世界各國有一致的比較基

準，必須將我國歷年之道路交通事故死亡人數資料調整為採計 30 日內死亡   
人數。 

2.1 死亡人數調整係數 

由於國際死亡事故之比較多以 30 日為比較基準，此與我國警政署所調查

的 24 小時內死亡人數資料有異，而衛生署之死亡人數統計標準又為不限制日

數，當年內死亡者即列入計算，故若我國資料不進行調整，將無法與國際資

料進行比較。故本研究透過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TALAS 網站所提供之 24 小時

內與 30 日內死亡的事故資料與死因資料連結數據，計算其比值作為 24 小時

換算為 30 日死亡人數之放大係數，將警政署之 24 小時內死亡人數，調整為

30 日內死亡人數。 
由表 1 之放大係數計算結果可知，民國 92-98 年死亡人數放大係數介於

1.45~1.61 之間，其平均值為 1.53。若將民國 91 年以前之事故死亡人數以放

大係數平均值 1.53 推估，則我國自民國 88 年至 98 年之事故死亡率變動趨勢

如圖 1 所示，由圖可知，警政署統計數值經放大係數換算後(30 日內死亡率)
與衛生署死亡率資料差距小，顯示利用放大係數進行 24 小時內死亡人數換算

30 日內死亡人數的換算方式為可行，故本研究依此放大係數推估我國 30 日

死亡人數並與國際進行比較。 
表 1  死亡人數 24 小時內與 30 日內換算調整係數 
年期 事故資料與 

死因資料連 
結後 

92 93 94 95 96 97 98 
92-98
年平均 

30 日內 3,714 3,948 4,358 4,411 3,756 3,459 3,219  
24 小時內 2,556 2,525 2,784 3,035 2,471 2,147 2,032  
比值 1.45 1.56 1.57 1.45 1.52 1.61 1.58 1.53 

資料來源：運輸研究所 TALAS 網站，2009；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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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警政署(24 小時內死)死亡人數統計標準為 24 小時內死亡者。 

衛生署死亡人數統計標準為不限制日數，當年內死亡者即列入計算。 
警政署(30 日內死)利用放大係數換算警政署(24 小時內死)而得，其代表 30 日內死亡者。 

圖 1  民國 88-98 年警政署與衛生署死亡率趨勢圖 

2.2 各國道路交通事故死亡率比較 

依前述之調整係數值，將警政署 A1 事故死亡人數調整為道路交通事故

30 日內死亡人數，並與各國進行比較，則由表 2 可知，我國每百萬人口道路

交通事故死亡率於 2008 年已下降至 146 人，但仍是 OECD 國家平均值的 1.78
倍、歐盟 27 國平均值的 1.85 倍，且由圖 2 之各國比較圖亦可看出，我國的

道路交通事故死亡率不僅明顯高於其他歐美國家，亦高於鄰近的韓國與日本。 
表 2  台灣與 OECD 各國歷年每百萬人口道路交通事故死亡率統計 

Country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Iceland 96 94 92 91 44 90 37 55 98 75 113 84 101 80 79 64 104 48 38 
Sweden 90 86 88 72 67 65 61 61 60 65 67 65 63 59 53 49 49 51 43 
United Kingdom 97 85 78 70 67 66 65 65 62 62 62 63 63 62 57 55 55 50 43 
Netherlands 92 85 84 82 84 86 76 74 73 75 73 67 66 67 54 50 50 48 46 
Japan 90 89 92 106 102 100 93 89 95 92 93 89 85 78 75 70 65 52 47 
Switzerland 141 126 121 104 97 98 87 83 84 81 82 75 70 74 69 55 50 51 47 
Mexico 66 68 63 60 57 51 52 53 53 53 53 52 49 46 45 46 47 51 51 
Norway 79 76 76 65 65 70 58 69 79 68 76 61 68 61 56 49 52 49 53 
Germany 126 176 131 123 121 116 107 104 95 95 91 85 83 80 71 65 62 60 55 
Israel  92 90 99 96 100 99 91 91 92 78 73 84 80 67 69 63 57 53 56 
Turkey 124 109 106 108 97 97 86 81 76 69 58 45 62 56 62 62 62 68 57 
Ireland 139 126 118 122 113 122 125 129 124 110 110 107 96 84 94 84 87 77 63 
Finland 130 126 119 96 94 86 79 85 78 83 76 83 80 73 72 72 64 72 65 
Australia 137 123 113 111 109 111 108 95 94 93 95 90 87 82 79 81 78 77 68 
Spain 179 174 154 163 143 147 139 142 150 144 143 135 129 128 115 89 94 85 68 
France  182 168 158 157 147 144 138 136 143 136 129 130 121 96 87 88 77 75 69 
Luxembourg 188 216 177 196 166 169 170 142 134 133 172 159 140 118 109 101 78 90 72 
Denmark  123 117 111 108 105 111 98 93 94 97 93 80 86 80 68 61 56 74 74 
Italy 123 139 138 124 123 122 115 116 118 116 115 117 117 105 98 94 89 86 79 
EU27 total   － － － － － 132 124 126 123 120 117 112 110 103 96 91 87 86 79 
Austria 179 177 177 161 167 150 127 137 121 135 122 119 118 114 108 94 89 83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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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續)  台灣與 OECD 各國歷年每百萬人口道路交通事故死亡率統計 
Country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Canada 150 135 128 125 111 113 103 101 97 98 95 90 93 87 85 91 89 83 82 
OECD total － － － － － － － － 120 117 114 109 109 103 99 96 93 90 82 
Portugal 267 286 274 240 222 242 241 222 213 200 186 161 165 148 124 118 104 81 83 
New Zealand 217 191 188 172 164 162 141 144 132 134 121 118 103 115 107 99 95 100 86 
Estonia － 278 316 190 217 251 233 151 200 206 169 149 146 164 121 126 126 146 98 
Hungary 235 195 193 163 152 155 135 137 136 130 118 122 141 131 129 127 130 123 99 
Belgium 199 187 166 165 167 148 134 134 147 136 143 144 131 117 112 104 102 100 100
Czech Republic 125 129 150 147 158 154 152 155 132 141 145 130 140 142 136 126 104 118 103
Slovenia 259 231 246 248 254 209 195 180 156 168 157 140 134 121 137 129 130 145 105
Chile  120 119 124 127 125 131 132 127 131 109 110 100 98 107 109 100 101 99 106
Slovak Republic 137 134 131 120 127 130 119 154 160 125 120 116 116 121 113 111 113 122 112
Korea － － － － － － － － 226 232 218 171 152 151 136 132 131 127 121
United States  188 165 154 156 156 159 158 158 154 153 149 148 149 147 146 147 143 136 123
Greece 171 175 177 176 183 195 206 201 207 201 193 178 159 145 151 150 149 141 138
Poland 192 206 181 165 175 179 165 189 183 174 163 143 152 148 150 143 138 147 143
Taiwan(30 day) － － － － － － － － － － － － － 175 182 199 200 171 146 
Russian Federatio
n 238 252 245 250 239 221 199 188 198 203 203 213 228 248 241 237 230 235 211

South Africa 365 355 318 287 247 252 243 235 216 247 196 253 270 268 274 301 325 312 287
India  43 45 49 46 52 68 70 74 77 81 80 80 82 84 91 98 106 115 － 
註：－表示該項無資料。 
資料來源：OECD (2010)及交通部運輸研究所(2010)。 

 
圖 2  我國與 OECD 會員國歷年道路交通事故死亡率折線圖 

再以事故死亡率之變動情形而言，由表 3 及表 4 可知，我國道路交通事

故死亡率年平均下降率約為 3.6%，亦即 2003 年至 2009 年總下降率為 21.7%，
而同時期歐盟 27 個會員國總計之道路交通事故死亡下降率則為 30.9%(2001
至 2009 年下降率為 36%)，僅達歐盟會員國平均下降率之七成，顯示出我國

經由相關單位之不斷努力，雖然道路交通事故死亡率已呈逐年下降之趨勢，

但若要達到其他先進國家的標準，確實仍有改善之空間。 
表 3  我國歷年道路交通事故死亡率變動情形 

統計單位 年期 92 93 94 95 96 97 98 98-92 
人/百萬人口 175 182  199  200  171  146  137  -38  警政署(30

日內死) 百分比 - 3.89% 9.60% 0.32% -14.65% -14.37% -6.26% -21.72% 
人/百萬人口 195 209  208  203  175  159  150  -44  

衛生署 
百分比 - 7.48% -0.36% -2.47% -13.94% -9.33% -5.32% -2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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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歐盟各國歷年道路交通事故死亡率統計 

 

三、各國道安願景與目標 

世界各國為了提昇道路交通安全，自 2000 年開始，陸續設定其國家級道

路交通安全改善之願景與目標，並針對其主要事故類型，設定其改善重點與

各項改善計畫。由於許多國家經由目標的設定，並積極推動各項改善措施，

故對於道路交通安全的改善有顯著的助益。 

3.1 各國道安願景與目標 

為了規劃我國的道安願景與目標，本研究蒐集歐、美、澳、紐、日等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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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國家的資料，彙整各國設立之願景、目標及主要改善重點。由表 5 可知，

零事故死亡率是許多國家致力追求的願景；而死亡人數、死亡率以及重傷人

數之降低，則可說是各國共同追求的目標。 
表 5  各國的願景與目標以及主要改善重點項目 

國家 願景與目標 主要改善重點 
英國 目標：於 2000-2010年間較 1994-1998

年平均減少 40%的交通事故死傷人

數與 50%的兒童交通事故死傷人數。

1.降低酒後駕車。 
2.於行人事故率較高之地區，降低其速

限。 
3.改善小型車安全性。 
4.改善重型車輛安全性。 
5.提昇年輕駕駛安全性。 
6.提昇行人及重型機車安全性。 

荷蘭 願景：永續安全。 
目標：2010 年將較 2002 年減少 15%
死亡率；2020 年將較 2002 年減少

45%交通事故死亡率。 

1.功能性：清楚分類每種道路的功能性。 
2.同質性：消除速度、車輛質量之差異，

並將車行方向分流。 
3.可預測性：設計道路應有一定規範，

使駕駛者能夠預測下一段道路型態，

減少意外。 
4.寬廣性：設計道路應確保有足夠的路

肩，意外發生時，駕駛者有足夠空間

能反應。 
5.自我意識：駕駛者應有能力判讀自己

是否在良好的狀況下行駛。 
瑞典 願景：長期為達到零死亡目標，於設

計道路應考慮到人能承受之傷害有

多大。 
在不考慮其他條件下，假設車內人員

皆繫安全帶，最大能夠承受每小時

70 公里車輛對撞與每小時 50 公里車

輛側撞。 
在市區道路內，每小時 30 公里的車

速，能達到零死亡目標。 
目標：於 2006-2007 年間較 1996 年

減少 50%的死亡人數。於 2007-2020
年間減少 50%的死亡人數及 25%重

傷人數。 

1.遵守公路速限。 
2.遵守市區道路速限。  
3.禁止酒後駕車。 
4.使用安全帶。 
5.使用安全帽。 
6.車輛的安全。 
7.重型車輛的安全。  
8.國家道路安全。 
9.安全市政街道-行人、自行車和機車道

路。  
10.安全市政街道-交叉路口。 
11.快速和高品質的緊急服務。 
12.禁止疲勞駕駛。 
13.高品質的道路安全。 

紐西蘭 願景：可負擔、綜合、安全、易響應、

持續性的運輸系統。 
目標：第一個十年計畫於 2010 年相

較於 2002 年(道路事故死亡人數為

405 人；住院人數為 6,670 人)，使每

年道路事故死亡人數不超過 300 人

和住院人數不超過 4,500 人。 

1.降低酒精/吸毒駕駛。 
2.安全的道路和路側。 
3.安全速度。 
4.減少高風險駕駛之影響。 
5.改善小型車安全性。 
6.改善重型車輛安全性。 
7.提昇年輕駕駛安全性。 
8.提昇機車安全性。 
9.提昇行人及自行車騎士安全性。 
10.提昇高齡者安全性。 
11.提昇安全設備使用。 
12.減少分心及疲勞駕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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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續)  各國的願景與目標以及主要改善重點項目 
國家 願景與目標 主要改善重點 
挪 威

(註) 
目標：制定 2010-2019 年的國家運輸

計畫，至 2020 年較 2003-2006 年間

減少 50%的道路死亡或重傷人數。 

1.道路使用者行為的 12 個目標。 
2.車輛安全的 6 個目標。 
3.道路系統安全的 3 個目標。 

美國 目標：於 2011 年較 2006 年減少 40%
的每百萬延車英哩數(VMT)的事故

死亡人數。 

1.提昇機車安全性。 
2.提昇年輕駕駛安全性。 
3.提昇高齡者安全性。 
4.提昇安全設備使用。 
5.減少分心駕駛。 
6.改善超速問題。 
7.降低酒精/服用藥物駕駛。 

日本 願景：最終實現社會無任何交通意

外。 
目標：2005-2010 年每年減少 24 小時

內死亡與 30 天內死亡的人數，至

2010 年期望少於 5,500 人。(2004 年

道路交通事故死亡人數 7358 人) 

1.改善道路交通環境。 
2.全面落實交通安全宣傳活動。 
3.確保安全駕駛。 
4.確保車輛安全。 
5.維護道路交通秩序。 
6.加強和緊急救援服務系統。 
7.促進受害者的支持，包括適當補償制

度。 
8.加強研發和學習活動。 

註：挪威的子目標如表 6 所示。 

表 6  挪威道路交通安全子目標 

 

3.2 各國道安願景與目標比較 

由於各國設定之目標年期不一，故依各國之目標年期與目標值，換算各

國平均十年減少道路交通事故死亡率之百分比，亦即由表 7 可知，各國之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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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事故死亡率下降目標值，在表格中所列的 19 個國家中，有 11 個國家之目

標值介於降低 20%~50%之間。 

四、各國道安組織架構與經費 

各國在致力道安改善之際，適當的組織架構與經費扮演重要的角色。為

能提供作為我國之參考，故蒐集各國之道安組織現況資料，並彙整於表 8。
由表 8 可知，紐西蘭及澳洲政府均於其運輸部門下設立國家道路安全委員會

(National Road Safety Committee; NRSC)，負責道安改善計畫之研擬與推動；

挪威則由其運輸與通信部主導，成立道路安全委員會 (Road Safety 
Committee)，整合司法、警政、道路安全協會以及公共道路部門，作為全國

道安之主導單位，並另在公共道路總署(Public Roads Administration)下設立國

家公路安全論壇(National Road Safety Forum)，作為計畫推動之執行單位；美

國、瑞典、加拿大、荷蘭及英國則均在運輸部門下設置道路交通安全局相關

單位負責道安之改善；日本則於 1970 年制定「交通安全對策基本法」，於內

閣府下設「中央交通安全對策會議」、都道府縣下設「都道府縣交通安全對

策會議」、市町村下設「市町村交通安全對策會議」，建立一自中央以至於

地方市町村的交通安全體制。 

表 7  各國平均十年道路交通事故死亡率下降目標值 
國家或地區 基準年 目標年 減少道路交通事故

死亡率之百分比 
平均十年減少道路交

通事故死亡率之 
百分比 

英國 1994-1998 2000-2010 -40% -25% 
2002 2010 -15% -19% 

荷蘭 2002 2020 -45% -25% 
1996 2006-2007 -50% -45% 

瑞典 2007 2020 -50% -38% 
紐西蘭 2002 2010 -26% -33% 
加拿大 1996-2001 2008-2010 -30% -21% 
澳洲 2005-2007 2008-2020 -40% -27% 
挪威 2003-2006 2020 -50% -29% 
美國 2006 2011 -40% -80% 
日本 2004 2010 -25% -42% 
義大利 1998-2000 2010 -40% -33% 
芬蘭 2000 2010 -37% -37% 
歐盟 2000 2010 -50% -50% 
波蘭 1997-1999 2010 -43% -33% 
沙烏地阿拉伯 2000 2015 -30% -20% 
丹麥 1998 2012 -40% -29% 
奧地利 1998-2000 2010 -50% -42% 
希臘 2000 2005 -20% -40% 
愛爾蘭 1997 2002 -20% -40% 
法國 1997 2002 -5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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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各國的經費來源以及運輸安全機構 
國家 經費來源 運輸安全推動組織與層級 
紐西蘭 經費來自道路安全信託基金

(Road Safety Trust Fund)，截至

2009 年 6 月底止，該基金會總

資產約 1.07 億美元。 

Safer Journeys 策略計畫係以「國家道路安全

委員會 (National Road Safety Committee; 
NRSC) 」為主要負責單位，該委員會由紐西

蘭運輸部主導，並結合相關政府部門共同組

成，主要成員除運輸部外，尚包含警察單位、

運輸局(Transport Agency)、意外傷害賠償局

(Accident Comensation Corporation; ACC)以
及各地方政府，此外，教育、法務及勞工部

門也是其中的成員。 
澳洲 NRSC 之經費來自於政府預算

支應，於成立的第一年給予 160
萬元之預算，而後 NRSC 必須

於每年 4 月底前向 ATC 提出下

一個會計年度的執行計畫，包含

執行計畫內容及預算需求。若會

計年度預算超過 175 萬元，則

NRSC 最遲須於前一年的 11 月

提出相關說明。而每年的執行計

畫與預算之審核與同意，則由

ATC 以投票方式表決，必須有

超過 2/3 成員同意才算通過。 

澳洲道路安全策略十年計畫(2001-2010)由
「澳洲運輸理事會 (Australian Transport 
Council; ATC) 」擬定，該理事會由聯邦政

府、州及地區之運輸部門首長組成，而與全

國性策略相關的地方政府亦以觀察員身份共

同參與。 

挪威 NPRA 隸屬於運輸與通訊部門

下,其運輸計畫每四年提出一次,
每年通過國家經費許可,其經費

來自於公路收費及縣道基金。

2008 年之各級道路總金額為

816,352 元。 

由其運輸與通信部主導，成立道路安全委員

會(Road Safety Committee)，整合司法、警

政、道路安全協會以及公共道路部門，作為

全國道安之主導單位。另在公共道路總署

(Public Roads Administration)下設立國家公

路安全論壇(National Road Safety Forum)，作

為計畫推動之執行單位。 
美國 － 美國由運輸部(DOT)研擬與制定運輸安全相

關政策，運輸部下有多個與道路交通安全有

關之機構分別負責全國性運輸安全執行策略

之研擬與交通安全相關法案之執行。 
日本 － 由內閣總理大臣任中央交通安全對策會議之

會長，並指定行政機關首長擔任委員，製作

日本之交通安全基本計畫、審議交通安全綜

合性政策，並負責推動實施。中央交通安全

對策會議轄下設置三個幕僚機構，分別為「交

通事故防止對策本部」負責交通安全基本計

畫之推動及綜合性政策與實施計畫之研擬與

推動、「內閣府政策統合官」負責交通安全

政策之統合與交通安全基本計畫之研擬、「中

央交通安全對策會議專門委員會議」由各領

域之學者專家組成，負責審議各專門事項。 
瑞典 瑞典的交通安全主要是由政府

透過一般稅收資助，1990 年由

於 Vision Zero 計畫，使可用資

金增加一倍，為 88 億 2300 萬美

元，此項經費使用編列為十年。

瑞 典 公 路 管 理 局 (Swedish Road 
Administration；SRA)於 1993 年成立，為國

家指定負責全體運輸系統及運輸安全之部

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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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續) 各國的經費來源以及運輸安全機構 
國家 經費來源 運輸安全推動組織與層級 
加拿大 －  加拿大運輸安全委員會(Transportation    

 Safety Board of Canada)。 
荷蘭 政府稅收中，國家總預算分配於

道路安全自 2010-2020 年共為

11 億 1440 萬美元。MOT 每年

通過道安預算約 2 億 7860 萬美

元。推動道路安全可減少社會經

濟成本，預估每年將超過 12 億

美元，此資金可長期支持道路安

全之相關推動與建設。 

於運輸、公共工程與水利管理部(Minister of 
Transport, Public Works and Water 
Management; MOT)下設置道路交通安全署

(Roads and Traffic Safety Department ； 
RTSD)，並委託荷蘭道路安全研究所制訂國

家安全戰略，而由 MOT 進行每年評估。 

英國 2003 年起衛生部門預計將地方

當局之道路安全目標及計劃實

行於環境改善計畫中， The 
Neighborhood Road Safety 
Policy 提議將撥款三年超過 
21,325,000 美元，由各地方當局

於此基礎提供資金。 

於運輸署(Department for Transport; DfT) 
下設置道路及車輛安全與標準總局(Roads 
and Vehicles Safety and Standard 
Directorate)，負責道路交通安全工作之推動。 

註：－表示未蒐集到該項資料。 

五、我國道安組織定位與願景 

5.1 我國道路安全組織現況 

運輸安全工作涉及到政策制訂、行政組織、運作機制、相關法令規章等

項。我國政府的各項最新交通政策書面資料，主要在交通部 91 年出版之「交

通政策白皮書」宣示並作為指導方針。在交通行政組織方面，中央為交通部，

幕僚單位為路政司，臺北市政府為交通局，高雄市政府為交通局，其他縣市

則為交通局(處)、交通旅遊局或其他局處負責。在道路交通安全督導業務方

面，主要由交通部「交通部道路交通安全督導委員會」(以下簡稱交通部道安

會)，北高兩市與各縣市之「道路交通安全聯席會報」負責辦理，此外，由於

道路交通事故之頻繁，涉及民眾權利義務甚鉅，故各地方政府均設置行車事

故鑑定與覆議單位。 
交通部道路交通安全督導委員會為我國道路交通安全之主要規劃與督導

單位，係依據民國 58 年行政院會設置全國性之交通安全督導、審議及促進機

構之指示，於 59 年 5 月成立「交通部道路交通安全督導會報」，嗣後為因應

業務之需要，在 72 年依據交通部組織法第 26 條之規定報請行政院核定，將

該會報改為目前委員會之組織型態。該委員會主要依據交通政策，參酌臺灣

地區(尤其各都會區幹道及重要道路)道路交通實際狀況，彙整各有關部、局、

署及直轄市、縣(市)政府之意見，自民國 71 年起策定每 3 年一期之「道路交

通秩序與交通安全改進方案」，由人、車、路三大因素著手依教育、執法、

工程三途徑，加強執行各項交通安全改進措施，報請行政院核頒實施(陳世

圯，2001)。 
88 年 7 月 1 日精省後，交通部於 89 年 2 月 18 日修正發布「交通部道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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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安全督導委員會設置辦法」，明定交通部道安會之職掌為： 
1. 有關全國道路交通安全事項之策劃、協調與督導其執行事項。 
2. 直轄市、縣(市)政府道路交通安全工作計畫及執行情形之審議，監督與查

核事項。 
3. 道路交通安全法規修訂之建議事項。 
4. 道路交通安全資料之蒐集、綜合分析及專題研究事項。 

交通部道安會設置主任委員一人，由交通部長兼任；副主任委員三人，

分別為交通部次長、內政部次長及修改後增加的教育部次長，並以中央機關

相之各司、處、署首長為委員，另刪除委員中之國防部代表，共計二十三人。

而原台灣省道路交通安全督導會報亦取消，各縣(市)道路交通安全聯席會報

則由交通部直接督導。 
交通部道安會毎月舉行會議一次，由主任委員召集，主任委員因故不能

召集時，由其指定之副主任委員為之。會議必要時，得視業務需要，邀集由

直轄市、縣(市)政府成立之道路交通安全會報執行秘書列席。 
交通部道安會成立已久，運作方式良好，其預算專款專用，並能督促地

方政府，有其存在價值。道路交通運輸涉及多元意見與利益衝突，須由具代

表各方意見之委員會協調折衝與決議。惟該委員會並無組織法規規範，屬任

務編組性質，雖為一合議制的組織型態，因督導、規劃與執行之業務分散在

各部門，以及上下機關只有業務關係而無隸屬關係，以致於在橫縱之間均難

以釐清其職責，且對重大交通事故之應變能力亦有不足。雖然像是合議制，

其實沒有明文的會議規則，且從來不曾對政策做過表決，只有主席裁示事項，

以供相關部門遵行。 

5.2 我國道安願景與目標設定 

依據前述事故資料統計分析，我國 2009 年道路交通事故死亡率為每百萬

人口 137 人，死亡率年平均下降率約為 3.6%，而近九成 OECD 國家之事故

死亡率為每百萬人口 100 人以下，而歐盟設定以十年道路交通事故率下降

50%為其目標，其十年來達到之事故死亡下降率為 30.9%。故若參考世界各

國之目標設定值與實際死亡率，本研究建議我國未來十年之事故死亡率下降

目標值可以考量以下三種設定值： 
方案一：未來十年下降 50%之事故死亡率(參考歐盟設定值)。 
方案二：未來十年下降 36%之事故死亡率(依據我國事故死亡率年平均下降率

3.6%推估)。 
方案三：未來十年下降 30%之事故死亡率(依我國事故死亡率下降為每百萬人

口 100 人推估，則未來十年下降率約為 31.5%) 
此三種設定值中，方案一係參考歐盟之設定值；方案二係依我國歷年來

事故死亡平均下降率推估；方案三則係以達到每百萬人口事故死亡人數 100
人為目標。由於歐盟國家之設定值為極高的標準，其實際達成的死亡率降低

值為 36%，與我國歷年來之死亡率降低值相當；然而，我國之事故死亡率降

低值係在近年來積極推動各項事故防制措施下而達成之數值，故若希望未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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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再有大幅度的下降，勢必需要有政府部門更積極的作為與更大幅度的人

力、物力之投入，才有可能達成此一目標，故考量目標值設定之合理性以及

適度的挑戰性，並期能達到先進國家之平均水準，本研究建議我國道安以追

求永續、安全之運輸系統為願景、以未來十年內降低 30%道路交通事故死亡

率為目標。 

5.3 我國道安組織定位之建議 

我國道安組織目前係由交通部主導，於交通部下設道路交通安全督導委

員會，由交通部長擔任主任委員，另於各縣市設置交通安全督導會報，目前

之運作方式尚稱良好，其預算專款專用，也頗能達到督促地方政府之目的。

惟目前交通部道路交通安全督導委員會並無組織法規規範以及明文的會議規

劃，也未曾就政策面進行表決，在整體交通安全之政策擬定與推動上，其功

能較易受限。而目前政府雖已著手進行政府組織再造計畫，初步擬定政府組

織架構，但道安委員會的位階不但未見提升，反而還降級於交通及建設部路

政司下設置道安督導會報，若與其它國家之道安組織相較，各國為能積極並

有效達成其道安願景與目標，大多設立一個較高層級的組織，例如於聯邦政

府下或交通部門下設置道安委員會，作為國家道安推動之最高層級單位，並

使其能發揮與其它部門間溝通、聯繫與合作的功能，故若依我國目前規劃之

道安督導會報層級，未來恐不利於整體道路交通安全政策之擬定以及全國道

路交通安全改善措施之推動，亦甚難作為與內政、警政、公共工程、車輛監

理、保險等各相關部門間跨部門溝通協調之橋樑。 
本研究參考各國之道安組織層級建議可朝以下三個方案加以考量： 
方案一：擴充行政院飛安委員會職權 

目前政府組織及人事精簡勢在必行，若道安委員會之位階無法

予以提昇，建議亦可考量擴充相關單位之職責，納入道路交通

安全之政策擬定與監督，再以組織再造後之交通及建設部路政

司下之道安督導會報作為主要的道安計畫研擬與推動單位，使

全國性道安政策之擬定與推動能更具代表性與可行性。以既有

組織而言，行政院飛安委員會之位階較高，或許能藉由擴大其

職責，納入道路交通安全政策擬定，以作為道路交通安全政策

之主導與各部會間之溝通、協調單位，較有利於道安計畫之   
推動。 

方案二：交通及建設部下設置道安委員會並賦予法制化位階 
配合組織再造之方案，建議可參考紐西蘭、澳洲與日本之現行

組織結構之概念，其道安主要政策擬定單位係於聯邦政府或內

閣下設置專責委員會，並由政府首長擔任主任委員，並在運輸

部門下設置專責的計畫擬定與推動單位，負責實質計畫之擬定

與實施，故建議可在未來之交通及建設部下設置道安委員會，

作為全國道路交通安全之主要推動單位。另考量委員會編制與

經費來源之法制化，建議參考日本「交通安全對策基本法」之

制訂，透過法令之制訂，明定道路交通安全之政府組織、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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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規則、經費來源、具體職掌以及各部門間之關係。 
 
 
方案三：維持道安委員會設置現況 

維持目前道安委員會之設置現況，於交通及建設部下設置

道安委員會，作為全國道路交通安全政策之主導及與各部會間

之溝通、協調單位。 
考量組織位階之提昇與單位權責之明確，本研究建議以方

案一及方案二為本計畫建議努力的方向。由於此兩方案均屬位

階較高之方案，在法制上也較能有明確的定位，對於全國道安

政策之擬定、推動，以及跨部會間之溝通、協調，也較能發揮

其功能。 

5.4 道安改善策略成效情境之死亡率降低估算 

為了解未來我國交通事故之死亡率是否能大幅降低 30%，本研究假設三

種改善策略對死亡防制成效的情境：假設可降低 50%、30%和 10%之死亡率，

並以民國 98年警政署統計之 24小時內道路交通事故死亡人數 2032人為計算

基礎，估算改善策略之死亡率降低成效。 
由於飲酒情形、安全保護裝置和速率是影響事故當事者死亡率的重要因

素，故本研究建立這些因素的死亡風險羅吉斯迴歸模式(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以獲得這些因素的勝算比(詳見表 10)，再依不同的情境設定，分別

推估其可能成效。由於事故資料無法得知速率對死亡的影響，非高速公路部

分，省道比其他道路的速限高，駕駛速率也較快，故本研究以省道相對於其

他道路的死傷情況來了解速率對死亡的影響。 
表 11 為民國 98 年酒駕死亡人數估算結果，因酒駕死亡人數的資料中，

部分事故死亡當事者被記錄為無法檢測或不明，但這些當事者中亦有可能為

酒駕，故假設其酒駕比率為 20%，推估得民國 98 年酒駕死亡人數為 603 人。

表 12 為民國 98 年未戴安全帽/未繫安全帶死亡人數估算結果，其中在未戴安

全帽/未繫安全帶死亡人數資料中，部分事故死亡當事者雖有戴安全帽，但事

故發生後已脫落，亦即可能未正確戴好安全帽，此部分應視同未載安全帽，

故假設有戴安全帽死亡當事者中有 20%未正確戴好安全帽；而部分事故死亡

當事者被記錄為不明或其它，但這些當事者中亦有可能為未載安全帽/未繫安

全帶，故假設其未載比率為 20%，故可推估得民國 98 年未戴安全帽/未繫安

全帶死亡人數加總估算為 585 人。 
不同道安改善策略可防制死亡人數情境下，各情境可降低死亡率估算結

果如表 13 所示，在假設三種重要因素改善策略對死亡防制能降低 50%情境

下，603 酒駕死亡當事者有 301 人免於死亡，原來酒駕死亡佔率為 29%，此

死亡佔率會下降為 14%，由於酒駕死亡之勝算比為 9.92，故可降低死亡人數

為 273 人，則可降低死亡率為 13.5%。未戴安全帽/未繫安全帶改善策略對死

亡防制若能降低 50%，則可降低死亡率為 12.3%；速率改善策略對死亡防制

若能降低 50%，可降低死亡率為 7.6%。加總上述三種重要因素之改善策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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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死亡率之降低可達 33.35%。若假設上述三種重要因素改善策略對死亡防

制能降低 30%情境下，可降低死亡率為 20.02%。若假設上述三種重要因素改

善策略對死亡防制降低為 10%情境下，可降低死亡率為 6.68%。根據上述之

試算結果，若將我國道安願景設定為十年內降低 30%事故死亡率，則針對影

響事故當事者死亡率最重要的飲酒情形、安全保護裝置和速率等三個因素而

言，其改善策略必須要能達到死亡防制 50%，方可使事故死亡率下降 33.35%。 
表 10  事故當事者死亡風險之羅吉斯迴歸模式 

變數  係數 卡方值 P 值 勝算比 
飲酒 2.3 213.3 <.001 9.9 
無法檢測 3.6 8381.9 <.001 37.2 
不明 2.4 208.0 <.001 10.5 

飲酒情形 

未飲酒(比較基準) - - - - 
不明 1.1 112.5 0.048 3.0 
未戴安全帽 1.7 945.0 <.001 5.7 
其他 1.5 339.0 <.001 4.6 

安全保護裝置 

有帶安全帽(比較基準)   
省道 1.2 2679.7 <.001 3.2 道路型態 
其他道路(比較基準) - - - - 

模式猜對比： 78.9%   

 
表 11  民國 98 年酒駕死亡人數估算 

酒精濃度 死亡人數 假設飲酒比例 死亡人數估算 
未飲 617 0% 0 
酒駕(BAC>0) 489 100% 489 
無法檢測 409 20% 82 
不明 160 20% 32 
合計 603 

 
表 12  民國 98 年未戴安全帽/未繫安全帶死亡人數估算 

安全帽/安全帶使用情況 死亡人數 假設未用/未正確使用比例 死亡人數估算 

戴安全帽/繫安全帶 901
(安全帽：779) 未正確戴安全帽：20% 156 

未戴安全帽/未繫安全帶 239 100% 239 
不明 465 20% 93 
其他 487 20% 97 
合計 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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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不同道安改善策略可防制死亡人數情境之可降低死亡率估算 

肇因 

民國

98 年

死亡

人數 

改善

策略

可防

制死

亡比

率 

改善

策略

可防

制死

亡人

數 

原來

死亡

佔率

改善

後可

降低

死亡

佔率 

模式

死亡

勝算

比 

可降

低死

亡人

數 

可降低

死亡率 

603 50% 301 30% 15% 9.92 273 13.46% 
603 30% 181 30% 9% 9.92 164 8.09% 

酒駕

(BAC>0) 603 10% 60 30% 3% 9.92 55 2.68% 
585 50% 293 29% 14% 5.65 249 12.25% 
585 30% 176 29% 9% 5.65 150 7.36% 

未戴安全帽/
未繫安全帶 585 10% 59 29% 3% 5.65 50 2.47% 

408 50% 204 20% 10% 3.18 155 7.64% 
408 30% 122 20% 6% 3.18 93 4.57% 

速率 
(省道) 408 10% 41 20% 2% 3.18 31 1.54% 

最高可降低

死亡率(50%
防制死亡率) 

   79% 39%  678 33.35% 

中度可降低

死亡率(30%
防制死亡率) 

   79% 24%  407 20.02% 

最低可降低

死亡率(10%
防制死亡率) 

   79% 8%  136 6.68% 

註：民國 98 年總死亡人數為 2032 人 

六、結論與建議 

依據警政署的事故後 24 小時內死亡人數之統計，我國每年有二千多人死

於道路交通事故，每百萬人口之事故死亡率為 OECD 與歐盟會員國平均值的

近兩倍，如何提昇道路交通安全、降低事故死亡率，實為當前極為迫切的課

題。因應聯合國的呼籲以及世界各國的事故防制經驗，我國有必要明確的設

立道安之願景與目標，以及後續的行動方案，方能有更進一步的防制成效。 
本研究經由各國行動方案以及事故死亡率資料之蒐集與比較，建議我國

道安以追求永續、安全之運輸系統為願景；以未來十年內降低 30%道路交通

事故死亡率為目標。在此一目標下，必須針對影響事故當事者死亡率最重要

的飲酒情形、安全保護裝置和速率等三個因素加強事故防制，其改善策略必

須要能達到死亡防制率 50%，方可使事故死亡率下降至目標值 30%，顯示此

一目標深具挑戰，必須有更多的資源及更有效的作為，方能使我國道安水準

趕上其他先進國家。 
我國目前道安組織以交通部道路交通安全督導委員會為主導單位，但該

委員會並無組織法規規範以及明文的會議規劃，且未來位階更將降級於交通

及建設部路政司下設置道安督導會報，在整體交通安全之政策擬定與推動

上，功能較為受限。反觀其它國家大多於聯邦政府下或交通部門下設置道安

委員會，作為國家道安推動之最高層級單位，日本更於 1970 年制定「交通安

全對策基本法」，具體地將其預算與組織法制化，其事故死亡率更僅為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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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1/3，值得我國參考與學習。本研究建議應提升我國道安組織之位階並予以

法制化，以利全國道安政策之擬定、推動，以及跨部會間之溝通、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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